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２１０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万元）

５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万元 ）

５００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货

币

Ａ

国投瑞银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２１０１１ １２８０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否 是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注：以上限制金额均含

５００

万元。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详询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

６８６８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１

证券简称：金宇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１５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１３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２８０

，

８１４

，

９３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４２

，

１２２

，

２３９．５０

元。

１

、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０．１５

元。对于个人股东，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

０．１３５

元

／

股；对于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０．１５

元

／

股。

＠２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

者（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上海登记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０．１３５

元向派发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在册的

股东发放现金红利；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以

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

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

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１５

元。如果该类股东未能

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内蒙古农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元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直接发放。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领取人身份证自发放

之日起在公司财务部领取。

＠２

、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大街

２６

号

＠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１－３３１５８５７＠

传？？？？真：

０４７１－３３１５８６３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７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一、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４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６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公司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本次转增股本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完成后总股本增至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三、权益分派、转增股本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转增股本的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８８５

李小龙

２ ００＊＊＊＊＊５３８

张 彤

３ ０１＊＊＊＊＊５２０

陈 晨

４ ０１＊＊＊＊＊０６３

胡维新

５ ０１＊＊＊＊＊００４

黄明生

６ ００＊＊＊＊＊２９０

张大庆

７ ０１＊＊＊＊＊６８２

孙文超

８ ００＊＊＊＊＊５３９

芦 兵

９ ００＊＊＊＊＊８１８

吴一彬

１０ ０１＊＊＊＊＊０５０

李玉杰

１１ ００＊＊＊＊＊７７７

刘江涛

１２ ００＊＊＊＊＊９１０

张靖海

１３ ０１＊＊＊＊＊９１７

赵 旭

１４ ０１＊＊＊＊＊５６１

吴 威

１５ ０１＊＊＊＊＊３００

肖 瑗

１６ ０１＊＊＊＊＊８８９

蒋 铮

１７ ００＊＊＊＊＊３６６

杨平勇

１８ ００＊＊＊＊＊２７７

袁江月

１９ ００＊＊＊＊＊５４８

赵江波

２０ ００＊＊＊＊＊６４２

李 想

２１ ０１＊＊＊＊＊４９９

郭源源

２２ ００＊＊＊＊＊１５７

袁俊江

２３ ０８＊＊＊＊＊６６８

北京利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４ ０８＊＊＊＊＊０３４

乌鲁木齐星彦投资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

，

５４３

，

２５１ ４４．６２％ ＋５３

，

５４３

，

２５１ １０７

，

０８６

，

５０２ ４４．６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５

，

７９８

，

３７９ ３８．１７％ ＋４５

，

７９８

，

３７９ ９１

，

５９６

，

７５８ ３８．１７％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５

，

７９８

，

３７９ ３８．１７％ ＋４５

，

７９８

，

３７９ ９１

，

５９６

，

７５８ ３８．１７％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７

，

７４４

，

８７２ ６．４５％ ＋７

，

７４４

，

８７２ １５

，

４８９

，

７４４ ６．４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６

，

４５６

，

７４９ ５５．３８％ ＋６６

，

４５６

，

７４９ １３２

，

９１３

，

４９８ ５５．３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

，

４５６

，

７４９ ５５．３８％ ＋６６

，

４５６

，

７４９ １３２

，

９１３

，

４９８ ５５．３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按新股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０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

１４

号建达大厦

１６

层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法务证券

部

咨询联系人：刘江涛、李波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４２６０１０９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４２６０１０９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宝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收到公司股东万沛中

先生通知，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了所持有的本公司流通股合计

２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４％

。

上述减持后，万沛中先生尚持有本公司

４

，

９７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宝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万沛中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村

２２８

号

通讯地址：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宝龙路

１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东

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本人、信息披露义务人：万沛中

ＳＴ

宝龙：指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万沛中

２

、性别：男

３

、国籍：中国

４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村

２２８

号

５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减少持股目的

本人减持的

ＳＴ

宝龙

２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占

ＳＴ

宝龙总股本的

２．７４％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为了变现以缓解目

前的资金压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１２

个月内有继续减少持有

ＳＴ

宝龙股份的可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

ＳＴ

宝龙流通股合计

２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占

ＳＴ

宝龙总股本的

２．７４％

。

上述减持后，本人尚持有

ＳＴ

宝龙股份

４

，

９７０

，

０００

股，占

ＳＴ

宝龙总股本的

４．９９％

。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账单。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万沛中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万沛中

日期：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宝龙路

一号

股票简称

ＳＴ

宝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 万沛中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村

２２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７．７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变动数量：

２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变动比例：

２．７４％

股份余额：

４

，

９７０

，

０００

股

股份余额比例：

４．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万沛中

日期：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7

2012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2012-026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及每

10

股分配比例：每股派现金

0.08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现金

0.8

元

(

含税

)

。

●

扣税前、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

元（含税），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72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30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6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2012

年

4

月

17

日，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2

年

4

月

18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2

、发放范围：截止

2012

年

5

月

30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利润分配方案：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1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427,958,

520.61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提取

10%

的法定公积金

142,795,852.06

元，加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2011

年度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418,199,162.98

元，公司拟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635,559,840

股为基数，每

10

股

派现金

0.8

元

(

含税

)

，共计派现金

210,844,787.20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

3,207,354,375.78

元，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2011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30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6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2

年

5

月

30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办法

1

、本次分配以总股本

2,635,559,84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现金红利按

10%

的税率缴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2

元，每股缴税

0.008

元，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0.072

元

/

股。

2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政策的规定：（

1

）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和

QFII

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

2

）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按税前现金红利发放，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0.08

元

/

股。（

3

）对于境外合格机

构投资者（即

QFII

）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向中

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完税凭证原件，或者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

缴纳税申报表原件；

②

向公司出具的经合法签署的该股东已就本次利润分配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

文件；

③

股票账户卡原件、

QFII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文

件等，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安排现金红利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并由公司向该等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

0.008

元

/

股。上述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公司，如未能按时送达，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3

、公司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除上述股东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新疆昌吉市延安南路

52

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 编：

831100

联系电话：

0994-2724766

传 真：

0994-2723615

七、备查文件目录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4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

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东莞证券

"

）和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世纪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2

年

5

月

25

日起增加东莞证券和

世纪证券代理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东莞证券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

号金源中心

30

楼

办公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

号金源中心

30

楼

法定代表人：张运勇

联系人：张巧玲

联系电话：

0769-2211655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0769-961130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769-22119423

网址：

www.dgzq.com.cn

东莞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厦门、大连、惠州、梅州、中山、顺德、揭阳、河源、江门、珠海、徐州、唐山、青岛、海

城等。

2.

世纪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1-42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1-42

楼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联系人：方文

联系电话：

0755-83199599

转

8133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0755-83199511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755-83199545

网址：

www.csco.com.cn

世纪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深圳、北京、上海、南昌、抚州、新余、东莞、长沙、南京、昆明、广州、樟树、景德镇、宜春、九江、赣州、吉安

等。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5

日


